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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西法

本报讯 小区行车难，相信是很多人心中的痛，但家住杭
州西湖区的吴先生心中更痛，他明明有地下停车位，可自从
开发商将他隔壁的车位租给另一位业主后，他就再也不能好
好停车了。因为隔壁车位特别窄，如果停两辆车，根本无法
开车门。

为主张权利，吴先生将开发商与那位业主都告上了法
庭。昨天，西湖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被告之间“火药味”
十足。

原告吴先生说，2014年，他和妻子购买了杭州西湖区某小
区的房子，顺带也买下了一个车位。谁知，一年后，开发商把
隔壁车位租给了另一位业主刘女士，结果问题来了——那个
车位不是标准停车位，宽度不够，如果两辆车同时停放，两辆
车的车门都无法正常打开。吴先生说，自从刘女士租下该车
位后，他就再也无法正常使用自己的车位了。

2016年2月，吴先生夫妻俩向西湖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
发商和刘女士停止侵权，消除妨碍，并要求法院判决终止开发
商和刘女士签订的的《租赁协议》，恢复原状。

但刘女士认为，吴先生夫妇的起诉没有多大意义。她
说，她租的时候并不知道车位是这个情况，后来发现了，她就
很少去停车，“这个车位空着有大半年了。”刘女士说，吴先生
他们来找她理论过好多次，她也曾要求开发商换个车位，但
没有下文。

开发商的代理人则提出，吴先生的车位使用权利仅限于
白线之内，而刘女士和开发商并未占有使用，也没有导致吴先
生的车子无法停放，因此，他的权利没有受到侵害。开发商认

为，刘女士的停车位的使用权属于开发商所有，开发商有权出
租或者另作他用。

昨天的庭审中，开发商和刘女士是否侵犯了吴先生夫妻
的权利，是原被告争议的核心。

吴先生的代理人出示了车位协议、拍摄的视频、照片等证
据，用来证明吴先生停好车后，如果刘女士再去停车，两辆车
的车门都无法正常开启，人都出不来。“吴先生的权利不是仅
限于白线内的空间，附带了正常打开车门，人能够正常上下车
的权利。”

开发商的代理人则表示，开发商有权销售的停车位都是
经过规划的，租给刘女士的停车位由于是人防工程的一部分，
按照规定不能出售，只能租赁。开发商的出租行为属于正常
使用行为，并没有侵犯吴先生车位白线内的权利。

另外，开发商代理人还指出，小区地下停车位因受环境限
制，车位都不宽，正常使用停车位的方法是把车靠右边车位线
停放，人从左边的驾驶室出来。

昨天，双方在法庭上各执一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
当中。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
请你来旁听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3月29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将在杭州举行，预计会期3天。这次会议建议
议程主要是审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 （修
订草案）》《浙江省消防条例 （修订草案）》《浙江省
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 （修订草案）》 等地方性法
规，还将审议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等。

本次会议安排杭州市 （含所辖县、市） 的公民参
加旁听。凡是杭州市或在杭州市居住满1年，年满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都可以提
出旁听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申请。
依法被限制人身自由或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要求旁听的公民，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其他有效证
件，向有关机构提出申请。杭州市区的公民可直接到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理公民旁听申请手续 （地址：
省 人 民 大 会 堂 中 门 ； 联 系 电 话 ： 87057927、
87053449；传真：87053445；申请时间：3月23日上午
8时30分至11时，下午2时30分至4时），确因特殊原
因不能前来的，也可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向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提出申请。杭州市所辖县 （市） 的公民
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理公民旁听申请手续
（地 址 ： 环 城 北 路 318 号 市 府 大 楼 ； 联 系 电 话 ：
85250716；申请时间：3 月 23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 30
分，下午2时30分至4时）。

青年能手沙龙“论剑”
通讯员 谷成 摄

日前，温州市公安局举办了一场以“青春使命，无限忠
诚”为主题的青年志汇沙龙，30多位来自市公安局各警种的
青年民警、眼视光医院的青年医护代表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
青年代表坐在一起，开展头脑风暴，讲述各自的故事，分享感
悟和体会。

从今年3月开始，市公安局在全市公安系统开展“青春拼
搏，忠诚使命”主题系列活动，通过举办主题沙龙，组建G20
峰会安保青年突击队、“号手岗队”青春建功以及金盾志愿服
务等，引领青年思想，促进青年交流，激发年轻干警干事创业
热情。

董旭明 沈洁 摄

近日，由杭州下城区武林街道妇联牵头组建的“武林好大妈”志愿服务团正式上岗了。这些大妈都非“等闲之辈”，有的曾当过医生，
有的是执业律师，有的是资深楼道支部书记……她们都有热心肠和好人缘。

据悉，“武林好大妈”志愿者将投入到服务保障G20峰会的相关工作中，策划开展平安巡防、人民调解、文明引导、家庭垃圾分类宣传、
“五水共治”、文明礼仪倡导等服务活动。图为吴阿姨和孟阿姨在巡逻途中和街坊邻里拉家常。

隔壁车位租给了她，他再也停不好车了

非标准停车位能不能租？
业主法庭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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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谢晓颖

本报讯 昨天，杭州的夏先生非常开心，因为他的随手拍，
帮杭州交警部门剥下了一辆“李鬼”车的伪装。

自3月1日起，杭州交警试行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及线索有
奖举报机制，不少市民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有的到窗口实名举
报，有的通过“交通拍客”“警察叔叔”等APP平台进行爆料。

3月17日11时58分，夏先生通过“交通拍客”APP上传了
一条涉嫌交通违法行为的爆料信息，内容为“外地车涂改车
牌，伪装浙A车进入限行区”，称早高峰期间在杭州登云路、小
河路、古运路、隐秀路拍到了一辆车，该车号牌上的“A”字有明
显的涂改痕迹。

接报后，杭州交警指挥中心通过多系统数据比对，半小时
内确定了该涉嫌使用变造号牌的白色现代车为浙 D 号牌车
辆。随后，交警对白色现代车的出行习惯、路径进行分析、研
判，精确锁定了这辆“李鬼”车，并于3月21日早上7时40分，
在秋石高架永祥街上桥口查获该涉嫌套牌的“李鬼”车。

据驾驶员吴某某（男，26岁）交代，这辆浙D号牌的白色现
代车是他的，因为车辆属非浙A号牌，工作日早晚高峰通行受
限，所以就动了歪脑筋。今年3月初，他网购了一块带有字母
A的铁片，吸附在他自己的号牌上，将号牌变造为浙A号牌，以
便逃避限行。

最终，吴某某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行政拘留10
天、罚款3000元、记12分；因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的违
法行为，被处罚款100元、记3分。

市民随手拍“李鬼”现原形
杭州交警有奖举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受热捧

（上接1版）

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权益
近年来，特别是2011年8月根据《浙江省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浙
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干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 以来，浙江省积极开展见义勇为先进人
物的确认、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建设，以及见义勇
为表彰奖励、春节慰问和医疗保障等工作，取得了良
好成效。目前，已有92人被授予（或追授）见义勇为
先进人物荣誉称号，并记（或追记）一等功。

在表彰会上，记者了解到，浙江将进一步贯彻实
施《条例》和《规定》，建立健全见义勇为人员长效保
障机制，把相关的政治经济待遇和优抚保障政策落实
到位。

记者了解到，保障大致分为医疗、教育、就业、
住房等四个方面，即为见义勇为人员建立完善的医疗
救护绿色通道，实行“先救治、后垫付”的原则；为
有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解决相关生活问题，
对其就业和子女就学给予特殊关照；另外，见义勇为
牺牲人员的家属或者因见义勇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员，符合所在地廉租住房或者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
的，享有一次优先承租廉租住房或者购买经济适用住
房的待遇。

另外，各级政法机关对报复侵害见义勇为人员及
其家属人身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打击、从
严惩处，最大限度地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有效保护
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努力做他们的
坚强后盾，使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受到全社会的
尊重和保护。


